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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既代表国家履行追诉犯罪的职责，也承担实施法律监督的职能
。
公诉是我国检察机关的核心职能，是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推进公诉理论研究工作，研究解决公诉工作中重大、突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为进一步提高公诉队伍的理论研究能力和水平．推动公诉工作创新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编撰
了这本文集。
本书由彭东主编，主要围绕公诉工作中的重点问题、公诉实务、证据运用和公诉理论等相关问题进行
了论述，是指导、推动公诉工作科学发展的业务指导用书。
为广大公诉人、法官、律师等相关人士提供第一手的学习、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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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作中的普通程序简化审及其完善
　行贿犯罪案件起诉书制作情况调查及其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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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刑事审判证据认证为逻辑起点
　庭前证据开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初探
　刍议证据双向开示的积极功能
　理性证据观：公诉人预防错案之理念基础
　从严格审查证据入手预防刑事错案的发生
　 ——以审查起诉环节为中心的分析
　合理确立排除规则，切实预防错案发生
　 ——基于检察工作实务的思考
　从刑事错案谈口供补强规则在实践中的应用
　质证制度中的交叉询问与刑事错案
　公诉人法庭示证与质证实务研究
　刑事证明方法与公诉法律原理
　疑罪不诉案件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
　传闻证据规则视野下的侦查笔录可采性及规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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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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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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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刑事公诉行为的规范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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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英美法系的检察制度主要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
最初，英国派遣律师代替国家起诉，就支付租金和偿还土地等诸类案件参与法庭审理支持控诉。
1461年，英王将担任王室法律顾问的国王律师改名为英国检察长。
1515年，又设副检察长，逐步形成了英国的检察制度。
在英文中，“检察官”一词的本义就是起诉人的意思。
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其检察制度亦流传到美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形成英美法系
的检察制度。
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或改良）的胜利、人权观念的确立，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由单纯地追究犯罪，
朝着追究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目的发展。
“不告不理”，“控、审分离”等现代诉讼文明的基本原则逐步确立。
刑事诉讼程序的模式开始由纠问主义过渡到现代控诉主义，作为公益代表人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检
察官（检察机关）更加明确地担负起追诉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法律正义的公诉职责。
俄国十月革命创造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包括新型的检察制度。
苏联检察制度在赋予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公诉权，并作为检察机关最核心的职权
。
我国检察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类型的检察制度，与原苏联检察制度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又具有自己的
特殊性。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主要是运用起诉的手段针对具体案件实施监督，
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监督。
这与大陆法系国家强调检察官客观义务的主张所体现的法治精神具有一致性。
从检察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来看，最初的检察制度是应国家追诉制度的需要而产生，又因公诉职能的发
展而演变的；检察院等同于公诉人，检察职能等同于公诉职能。
现代检察制度无论如何设计，无论如何发展变化，但代表国家或政府履行的公诉职能始终是不变的，
并且始终是最核心、最具有标志性的检察职能。
也正是这一核心标志性职能，才使其从根本上有别于审判机关、警察机关以及其他国家机关。
比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尽管它和内地检察机关一样都有反贪侦查权力，但是由于它没有公诉这一检察
机关的核心职能，因此，它只能是行政执法机关而不能称为检察机关。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公诉权，检察机关就失去了其核心职能，就缺乏其标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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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诉理论与实践》：公诉业务指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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